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使用管理科林蓓雯 





1. 針對變更使用執照及變更用途部分加強室內裝

修審查。 

2. 為全面建立建築物使用檢查制度，使建築物使

用行為主體與責任歸屬能具體明確。 

3. 提高相關罰鍰金額及刑責，以有效遏止違規使

用之發生。 

 



為加強室內裝修之管理，爰明定建築物室內裝修遵守

之規定，以確保公共安全。 



1. 明定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應負有維護建築物合

法使用之責任，並應定期委請具檢查資格者檢查簽證，

其結果應向當地建築機關申報。 

2. 主管建築機關得視實際需要隨時派員或定期會同有關

機關複查。 



依據建築法第77條第３項規定，凡供公眾使用

之建築物，其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就建

築物構造及設備安全定期委託內政部認可的專

業機構或專業檢查人員辦理檢查簽證，並將檢

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使用管理科 

電話 04-7531211 ~7531223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VS「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建築物公安檢查申報 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申報 

建築物公安檢查申報 消防
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法令依據 建築法第 77 條、第 91 條 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 申報
辦法 

消防法第 9 條、第 38 條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及 申報作業基準 

主管機關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 彰化縣消防局 

申報義務人 建物所有權人、使用人 管理權人 

檢查人資格 領有專業檢查人認可證者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 

檢查項目 防火避難設施類 10 項、設備 
安全類 6 項，合計 16 項 

計 有 滅火器、消防 栓、火 
警 自動警報設備等共 24 
項 

申報頻率 依用途類組分別每 1、2、3 或 
4 年 申報 1 次 

甲類場所每半年檢修 1 次，
甲 類 以外每 1 年申報 1 
次 





申報期間跟頻率 Q A類-公共集會 

2 

3 

4 

1~3月 1 

B類-商業類 
4~6月 

C類-工業倉儲 

7~9月 

10~12月 

D類-休閒文教 

E類-宗教類 

F類-衛生福利 

G類-辦公服務 

D類-休閒文教 
D2、D3、D4、D5 

H類-住宿類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組別 申報期間 頻率 

D類 

休閒、

文教類 

D-5 

短期補習

班、課後

輔導 

7月1日起至

12月31日 
每年 

申報期間跟頻率 申請程序 

委託專業機構/人員 

起始日前30日開始檢查 
(取碼) 

申報 

審核 

通知 

1 

2 

3 

4 

5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申報人是誰? 

委託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Q 
申報人 

 

建築物所有權人

或使用人 

 

檢查人 

經中央主管建築

機關認可之 

專業機構或 

專業檢查人員 

主管機關 

 

全國建築管

理資訊系統 

    

代為申報 





準備資料有哪些 Q 
申請人： 

1. 建築物使用執照或所有權狀影本或建物登記謄本。 

2. 立案證書影本。 

3.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影本或材料證明文件影本(包括材

料之耐燃級數證明、使用數量證明及施工證明)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準備資料有哪些 Q 
檢查人： 

1. 申報書                   

2. 檢(複)查報告書       

3. 檢查記錄簡圖          

4. 電氣技術人員之檢驗報告   

5. 改善計畫書（無則免檢附） 

6. 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無則免檢附） 

7. 現況照片（檢查人與差勤號共同入鏡） 

8. 檢查機構認可証影本 

9. 專業檢查人員認可証影本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標準檢查簽證項目有哪些 Q 
防火避難設施類 設備安全類 

1.防火區劃 6.避難層出入口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7.直通樓梯 

3.內部裝修材料 8.安全梯 

4.走廊（室內通路） 9.屋頂避難平臺 

5.避難層以外樓層出入口 10.緊急進口 

1.昇降設備 

2.避雷設備 

3.緊急供電系統 

4.特殊供電 

5.空調風管 

6.燃氣設備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申報結果 

合格 

改善計畫 

不合格 

備查，不定期抽查 

應限期(3個月)改正完竣並再行
申報 

通知申報人，令其於接獲通知
之日起三十日內改正完竣，並
送請復核 

申報證明憑證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申報結果通知書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OOO補習班 

OOO 

OOO 

彰化縣彰化市OO路二段416號 

N222123456 

OOO補習班 

彰化縣彰化市OO路二段416號 

D5 

OOO 

OOO 

OOO 

OOO 



申報結果通知書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OOO補習班 

OOO 

OOO 

彰化縣彰化市OO路二段416號 

N222123456 

OOO補習班 

彰化縣彰化市OO路二段416號 

D5 

OOO 

OOO 

OOO 

OOO 



申報結果通知書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OOO補習班 

OOO 

OOO補習班 

OOO 

115年1月1日至115年3月31日 

OOO 

OOO 

113年7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 





申報結果 

合格 

改善計畫 

不合格 

備查，不定期抽查 

應限期(3個月)改正完竣並再行
申報 

通知申報人，令其於接獲通知
之日起三十日內改正完竣，並
送請復核 

申報證明憑證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不合格場所張貼告示並上網公告 

1. 未依規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 

2.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不合格。 

3. 檢查簽證合格項目，複查不合格。 

4. 檢查簽證結果為不合格，未依規

定期限完成申報手續。 

5. 提具改善計畫之檢查簽證項目，

未依規定期限改善並完成申報。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裁處書 
【未依規定申報】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標準檢查簽證項目有哪些 Q 
防火避難設施類 設備安全類 

1.防火區劃 6.避難層出入口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7.直通樓梯 

3.內部裝修材料 8.安全梯 

4.走廊（室內通路） 9.屋頂避難平臺 

5.避難層以外樓層出入口 10.緊急進口 

1.昇降設備 

2.避雷設備 

3.緊急供電系統 

4.特殊供電 

5.空調風管 

6.燃氣設備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防火避難設施類檢查項目功能意義 

阻止火勢蔓延 

•防火區劃 

延遲火災成長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內部裝修材料 

•避難層出入口 

•避難層以外樓層出

入口 

•走廊（室內通路） 

•直通樓梯 

•安全梯 

•屋頂避難平臺 

內部防火 

•內部裝修材料 

因應搶救 

•緊急進口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避難層出入口 

1. 6層以上，或Ａ、Ｂ、Ｄ、Ｅ、Ｆ、Ｇ及Ｈ１

FA合計超過500M2者，除其直通樓梯於避難層

之出入口直接開向道路或避難用通路者外，應

開設2處以上不同方向之出入口。 

2. 至少一處應直接通向道路，其他可開向寬1.5M

以上之避難通路，通路設有頂蓋者，其淨高不

得小於3M，並應接通道路。 

3. 直通樓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不得小

於1.2M*1.8M。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其他-建築技術規則#90】 





直通樓梯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其他-建築技術規則#93】 

一、任何建築物自避難層以外之各樓層均應設置一座以上之直通樓梯

（包括坡道）通達避難層或地面。 

二、樓梯位置應設於明顯處所。 

三、步行距離（隔間後之可行距離）： 

1. Ａ類、Ｂ1、Ｂ2、Ｂ3及Ｄ1：30M。 

2. Ｃ類： 70M。 

3. 其他： 50M。 

4. 15層以上30M減為20M，50M減為40M。 

5. 非防火構造或非使用不燃材料： <30M。 

步行距離，應計算至直通樓梯之第一階。 

但直通樓梯為安全梯者，得計算至梯間防火門。 





1. 防火門窗係指防火門及防火窗，其組件包括門窗扇、門窗樘、開關五

金、 嵌裝玻璃、通風百葉等配件或構材 

2. 防火門窗周邊15公分範圍－不燃材料。 

3. 採用防火捲門者，應附設75公分*180公分以上之防火門。 

4. 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但供住宅使用及連接走廊者，不在此限。 

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門)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其他-建築技術規則#97】 



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門) 

門扇或門樘上應標示常時關閉式or常時開放式防火門等文字。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其他-建築技術規則#97】 



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門) 

1. 免用鑰匙、自行關閉之裝置。 

2. 不得裝設門止。 

3. 常時開放式應裝設自動關閉裝置，使能於火災發生時自動關閉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其他-建築技術規則#97】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做了室內裝修但是沒申請許可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建築法第77條之2規定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 

建築法第95條之1規定 

1. 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改善或補辦。 

1. 連續處罰。 

2. 強制拆除其室內裝修違規部分。 

做了室內裝修但是沒申請許可 

罰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室內裝修 

指除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氈等

之黏貼及擺設外之下列行為： 

1. 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裝修。 

2. 內部牆面裝修。 

3. 高度超過地板面以上1.2M固定之隔屏或兼作櫥

櫃使用之隔屏裝修。 

4. 分間牆變更。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裁處書 
【未依規定申請許可】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建築法】 





室內通路走廊寬度不足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其他-建築技術規則】 

宿舍 
走廊 

120 

宿舍 宿舍 
走廊 

160 
扣除開門半徑為淨寬 

X 單邊走廊 

雙邊走廊 



建築技術規則第92條規定 

走廊二側有居室者：160cm，其他：120cm 

建築法第91條規定 

1. 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改善或補辦。 

1. 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使用。 

2. 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 

      命限期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罰 

室內通路走廊寬度不足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其他-建築技術規則】 





緊急進口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其他-建築技術規則#97】 

一、面臨道路或寬度在4公尺以上通路。 

二、間隔不得大於40M。 

三、開口75cm*1.2M，H≦80cm。 

四、可自外面開啟或輕易破壞。 

五、若設置陽台，應為1M*4M以上。 

六、緊急進口之標示。 





防火區劃-水平區劃 

1. 防火構造建築物總FA>1500M2，每1500M2 區劃。 

2. 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 

3. 防火設備並應具有1小時以上之 阻熱性。  

4. 如備有效自動滅火設備者，得免計算其有效範圍樓地面板面積之1/2。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其他-建築技術規則#79】 



防火區劃-垂直區劃 

1. 挑空、電扶梯間、安全梯間、昇降機間、

垂直貫穿樓板之管道間等。 

2. 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

防火設備。 

3. 防火設備並應具有1小時以上之 阻熱性。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其他-建築技術規則#79-2】 





5層以上之樓層供Ａ1、Ｂ1及Ｂ2，應設置具有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通達

之屋頂避難平臺： 

1. 設置於五層以上 

2. 面積合計不得小於5層以上最大樓地板面積1/2 

3. 任一邊邊長不得小於6M 

4. 分層設置時均不得小於200 M2 ，其中一處不得小於5層以上最大FA之1/3 

5. 不得建造或設置妨礙避難使用之工作物或設施 

6. 通達特別安全梯之最小寬度不得小於4M 

7. 樓地板至少應具有1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 

8. 與屋頂避難平臺連接之外牆應具有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開設之門窗應具

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屋頂避難平台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其他-建築技術規則#99】 





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1. 避難層以外之樓層，通達供避難使用之走廊或直通樓梯間 

2. Ａ1(觀眾席)。 

3. Ｂ1、Ｂ2、Ｄ1、Ｄ2(娛樂、百貨、運動、閱覽)。 

4. 不得小於1.2M，裝設1小時防火時效防火門。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其他-建築技術規則#91】 



開發(孕育)-規劃設計 

營建(生產)-營造施工 

使用(成長)-管理維護 

拆除(滅失) 

建造執照 

使用執照 

公安申報 

變使.室修 

拆除執照 



1.內部裝修材料 使用易燃材質（木板、泡棉等） 

2.避難層出入口 堆置雜物妨礙逃生 

3.走廊（室內通路） 堆置雜物妨礙逃生 

4.直通樓梯 
未有區劃，致使產生煙囪效應 

堆置雜物妨礙逃生 

5.安全梯 

防火門未保持常時關閉，致使產生煙囪效應 

堆置雜物或封閉妨礙逃生 

防火門拆除或上鎖 

6.緊急進口 
堆置雜物或封閉妨礙逃生 

拆除或上鎖 

近年公安事件-涉防火避難設施原因探討 



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維護機制 

所有權人、使用人 

維護合法使用與 
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檢查機構、
檢查人員 

對檢查項目簽證負責 

主管建管機關 

查核及複查、
隨時檢查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是安全預防措施 

預防一般正常使用情況下發生公共災害 

但 

仍須仰賴各場所使用人 

維持一般正常使用 

才能有效降低、防範、發生公共災害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按「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

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

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

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 

公寓大廈有十二歲以下兒童或六十五歲以上老人之住戶，外牆開口

部或陽臺得設置不妨礙逃生且不突出外牆面之防墜設施。防墜設施

設置後，設置理由消失且不符前項限制者，區分所有權人應予改善

或回復原狀。」 

我家有小孩可以裝鐵窗嗎 



按「住戶違反第一項規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經

制止而不遵從者，應報請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理，

該住戶並應於一個月內回復原狀。屆期未回復原狀者，得由管理負

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回復原狀，其費用由該住戶負擔。」、「住戶違

反前四項規定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  制止或按規約處

理，經制止而不遵從者，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 

我家有小孩可以裝鐵窗嗎 



室內空間不夠，樓梯間當玄關放鞋櫃剛剛好 



內政部96.10.11營署建管字第0960055614號函 

按「住戶不得於私設通路、防火間隔、防火巷弄、開放空間、退縮

空地、樓梯間、共同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處所堆置雜物、設置柵

欄、門扇或營業使用，或違規設置廣告物或私設路障及停車位侵占

巷道妨礙出入。……」、「住戶違反前四項規定時，管理負責人或

管理委員會應予  制止或按規約處理，經制止而不遵從者，得報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6條第2

項及第5項定有明文，又按「住戶不得於防火間隔、防火巷弄、樓

梯間、共同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處所堆置雜物，為本條例第16 

條第2項所明定」 ，電梯間、室內通路走廊設置鞋櫃，業已違反不

得堆置雜物規定。 

室內空間不夠，樓梯間當玄關放鞋櫃剛剛好 



按「公寓大度管理條例」第16條規定，住戶不得於樓

梯間或共同走廊堆置雜物妨礙出入，住戶如有達反規定，

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理，經制

止仍不遵從者，得檢具事證報請主管機關依同條例第

49條規定，處新台幣4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

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

處罰。 

管委會應有作為後報主管機關辦理 



反正停車位還有空間，東西就放停車位吧 



按「住戶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及規約使用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

分，不得擅自變更。 住戶違反前項規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

會應予制止，經制止而不遵從者，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處理，並要求其回復原狀。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5條明文。 

停車位可分為「法定停車位」、「增設停車位」、「獎勵停車位」

三種，實務上，法定停車位常以約定專用設定，而增設停車位及獎

勵停車位則可經由買賣取得所有權，但是，不管其產權如何，按建

築法規定，停車位僅得為停車用途，至於是否得停放機車、自行車

建議納入規約規範。 

反正停車位還有空間，東西就放停車位吧 



內政部90.09.27台內營字第9085567號函 

將建築物原有外牆拆除，而於陽台上加裝窗戶，為該建築物之外牆，

使原有陽台成為居室之一部分，而增加該建築物之建築面積，應申

請建造執照，內政部84年7月5日台(84)內營字第8403660號函示

有案。 

陽台是我花錢買的，外推當室內才好用 









 熱水器置於室內，
且未加裝供排氣設
施   

 於洗澡或使用鍋爐
時將窗戶緊閉，使
環境不通風。 

 瓦斯或瓦斯爐熱水
器位置錯誤，如安
裝於浴室、廚房、
屋內樓梯間及加裝
窗戶的陽台。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之有效期限
為一年，屆期應重新申請(30日前)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之有效期
限 為一年，屆期應重新申請  

電梯的身分證號 
可至「昇降設備/機械停車設備使

用許可證全國連線交換系統」查詢
歷次安檢及維護紀錄 
A：緊急用 
B：一般用 
郵遞區號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之有效期
限 為一年，屆期應重新申請  

停
靠
樓
層 

 

停
靠
樓
層
數 

運
行
速
度 

開
門
方
式 

 

可
承
載
重
量 

 

可
承
載
人
數 

CO：2片門中間對開 
2S： 2片門側邊開門 
3S： 3片門側邊開門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之有效期
限 為一年，屆期應重新申請  

專業廠商指領有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核發登記證，
從事昇降設備安裝或維
護保養並具有專業技術
人員之廠商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建築物安全檢查資訊查詢 



建築物安全檢查資訊查詢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專業檢查機構或人員查詢 

1. 經內政部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與人員

認可基準」之規定，發給認可證的機構或人員。 

2. 領有該認可證的機構或人員方可從事公共安全檢查

及簽證工作。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專業檢查機構或人員查詢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專業機構認可證樣張 專業檢查人認可證樣張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2016年2月6日高雄美濃地震為台灣自921大地震後最嚴重震災，
臺灣有史以來單一建築物倒塌罹難人數最多的災害 



【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105.02.06 高雄美濃大地震 

頒訂「安家固園計畫」 

老舊住宅耐震安檢 

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例 

106.02 

105.06 

106.05 

88年12月31日前取得建照
之私有老舊住宅 

921大地震 

既有住宅耐震安檢經費補助
執行作業要點 

屋齡30年以上，經結構安全
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
能力未達一定標準，且改善
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
者。 

具體規劃「老舊建築物耐震
評估補強」及「土壤液化潛
勢區防治改善」相關推動措
施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檢查項目有何不同? Q 
【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1. 88.12.31以前領得建造執照。 

2. 供建築物使用類組A-1、A-2、B-2、B-4、D-1、

D-3、D-4、F-1、F-2、F-3、F-4、H-1組使用

之樓地板面積累計達1000M2以上之建築物。 

3. 該建築物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4. 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法認定耐震能力具潛在

危險疑慮之建築物。 

耐震能力評估申報範圍? Q 
【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每二年辦理一次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 
申請展期二年，以一次為限。 

A B D F H 
公共集會類  商業類 休閒文教類 衛生、福利、

更生類 
住宿類 

A1、A2 B2、B4 D1、D3 
D4 

F1~F4 H1 

耐震能力評估申報頻率? Q 
【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評估檢查應依下列各款之一辦理，並將評估檢查簽

證結果製成評估檢查報告書 

1. 無疑慮者（結果≦30分），得免詳評。  

2. 有疑慮者（30分<結果≦60分），應辦詳評。  

3. 確有疑慮者（結果>60分），除逕行辦理補強

或拆除外，應辦詳評 

執行方式為何? Q 
【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下列各項得免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 

1. 本辦法中華民國107年2月21日修正施行前，已

依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完成耐

震能力評估及補強程序之相關證明文件。 

2. 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結

構工程技師出具之補強成果報告書。 

3. 已拆除建築物之證明文件。 

已經完成補強了還要評估? Q 
【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 







未經核准擅自變更使用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未經核准擅自變更使用 

作業廠房 員工宿舍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未經核准擅自變更使用 

C2 
作業廠房 

C2 
作業廠房 

C2 
作業廠房 

H1 
員工宿舍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未經核准擅自變更使用 

會罰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變更使用執照 

1. 變更使用類組。 

2. 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

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 

3. 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 

4. 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 

C2 
作業廠房 

C2 
作業廠房 

C2 
作業廠房 

H1 
員工宿舍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建築法第72條規定 

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建築法第91條規定 

1. 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改善或補辦。 

1. 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使用。 

2. 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 

      命限期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罰 

未經核准擅自變更使用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裁處書 
【擅自變更使用】 

建築物管理及公共安全 

【建築法】 



建築物除原供農舍、停車空間或防空避難室使用外，其變更使用在

不改變主要構造、防火區劃、消防設備、防火避難設施行為且合於

下列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規模者，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1. 同類同組使用項目更動者。 

2. 第一層變更為Ｂ３、Ｄ５、Ｅ類、Ｆ２、Ｆ３、Ｇ２、Ｇ３、

Ｈ１、Ｈ２，其變更使用面積在300 M2以下或非供公眾使用

範圍者。 

3. 避難層直上層變更為Ｄ５、Ｆ２、Ｆ３、Ｇ２、Ｇ３、Ｈ１、

Ｈ２，其變更使用面積在200 M2以下者。 

4. 第一層、第二層及地下一層變更為資訊休閒服務業使用，其使

用面積合計在150 M2以下者。 

5. 各樓層變更為Ｇ２、Ｇ３且為非供公眾使用範圍者。 

6. 各樓層變更為工廠使用，作業廠房樓地板面積，在實施都市計

畫地區未達200 M2或在非實施都市計畫地區未達500 M2者。 

彰化縣免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之規模認定標準 


